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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公開 何來公正？

大公報記者 黃慶輝

譚得志昨早在其個人Facebook發貼，指國安處上門將
他拘捕及搜查其住所，並帶他到大埔警署調查。

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表示，昨日早上10時15分
，國安處人員在大埔區一村屋拘捕一名47歲男子，在其家
中搜證，檢獲一部手機等證物，被捕人涉嫌觸犯刑事罪行
條例第200章第10條 「發表煽動文字」 。

巧立名目稱辦「防疫講座」
李桂華透露，被捕人於六月底至八月期間，在不同地

區（主要在九龍區），曾經舉行共29次街站，講座期間以
大聲公向市民發表言論，同時透過社交平台Facebook發
布相關資訊，當時是在 「限聚令」 實施期間，被捕人巧
立名目說是 「防疫講座」 ，並以講座名義發表引起憎恨
及藐視政府的言論，當中的宣傳內容和文字等，引起民間
的不滿。

警方目前以刑事罪行條例內的 「發表煽動文字」 罪拘
捕譚得志，李桂華強調，在調查的初段，警方曾認為案件
可能觸犯國安法第21條 「煽動分裂國家罪」 ，其後警方經
搜證後，諮詢律政司意見，認為最為適合以涉嫌 「發表煽
動文字」 作出拘捕。李桂華指出，根據國安法第3條，警方
除引用國安法去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的問題時，香港其他合
適的法例警方亦可使用。

初次定罪可囚兩年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10條，任何人發表

煽動文字即屬犯罪，第一次定罪最高可處罰款五千元及監
禁兩年，其後定罪即可處監禁三年。

譚得志今年已多次涉嫌觸犯不同刑事罪行被捕，可謂
劣跡斑斑，另外他亦經常現身暴亂現場，去年9月29日曾在
金鐘暴亂現場被警方拘捕。譚得志去年曾參選區議會，在
觀塘廣德選區拉票時醜態畢露，氣急敗壞地用擴音器侮辱
區內長者 「食屎」 ，觸怒街坊。今年五月初，他又拍片上
載到Facebook，教唆黃絲將沾有麵粉、奶粉之類粉狀物
體裝入信封，寄給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有正義市民看不
過眼通知警方，亦有市民留言指斥譚： 「教唆犯法，必須
懲治！」

司法公開是司法公正的靈魂，如果
一場法官座談會被質疑出現嚴重偏幫「黑
暴」的 「判案指引」 的話，司法機構以及
出席該會的終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卻一
再迴避問題，不去釋除公眾疑慮，如此
傲慢態度，司法公正如何能得到體現？

日前有 「匿名信」 傳出，指馬道立
在七月三日參加了一場由全體裁判官出
席的會議，當中高院法官黃崇厚於會上
發表了一番「高論」，聲稱：審訊 「黑暴」
案件時，若非有十分穩妥證據，可以疑
點利益歸於被告將其脫罪。消息一出，
全社會嘩然，強烈質疑法官已經預設了
立場，嚴重損害司法公正。

然而，對於如此重大的問題，司法
機構卻 「愛理不理」 ，態度傲慢之極。
在傳媒窮追之下，只發了一個兩句話的
聲明，承認有此講座，但拒絕回應關鍵

的 「判案指引」 問題。大公報記
者多次要求回應，也一直 「碰壁
」 。這種所謂澄清，造成澄而不

清，又引發更多猜想和質疑。
如果法官真的已預設立場，香港還

可能有公義？無怪乎，事件曝光後，有
市民在網上質問：為什麼 「黑暴」 至今
都沒有停息、為什麼 「警察抓人、法官
放人」 的情況不斷出現，因為結果早已
預設好了？

實際上，去年六月開始的 「黑暴」
，至今有近萬人被捕，但僅約數百人需
承擔法律後果，比例之低令人無法理解
。如果上述 「匿名信」 屬實的話，一切
似乎都可以得到解答。

英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圖森曾表示：
「司法公開闡明了司法公正的核心原則
，它讓陽光照進法院。」 如果司法機構
繼續迴避公眾質疑，陽光如何能照得進
法院、公眾的強烈疑慮如何能消除？法
官大人，是時候虛心回應公眾了！

再有攬炒派政棍被警方國安處人員拘捕
！警方國安處人員昨日拘捕人民力量副主席
、綽號 「快必」 的譚得志，指他在過去三個
月 「限聚令」 實施期間舉行29次街站，並透
過網上平台直播，巧立名目稱是 「防疫講座
」 ，發表引起憎恨及藐視政府的言論，部分
字眼同時引起民間之間的不滿。警方以 「發
表煽動文字」 罪將譚拘捕。

大公

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得志（快必）被警方國
安處人員上門拘捕。據了解，譚涉嫌發表煽動
文字，在6月底至8月舉行29次街站，巧立名目
指是防疫講座，宣傳內容卻涉嫌引起公眾對政
府的憎惡或藐視，或者引起民間的不滿。

9月6日 拘捕「快必」

警方國家安全處以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拘捕10人，包括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
黎的兩名兒子及四名壹傳媒集團高層、前香港
眾志成員周庭、 「香港故事」 成員李宇軒、前
學民思潮成員李宗澤，涉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
勢力。

8月10日 拘黎智英、周庭等10人

警方國安處拘捕3男1女，涉嫌違反《香港
國安法》，為國安處首次採取拘捕行動。據悉
，被捕人包括學生動源前召集人鍾翰林、前發
言人何諾恆及前成員陳渭賢和何忻諾。

7月29日 拘鍾翰林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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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得志多次被捕死性不改

9月6日 國安處早上以
刑事罪行條例內的

「發表煽動文字」 罪，拘捕譚
得志。

7月17日 譚 得 志 在
D100停車場被警

方拘捕，被控三條罪，指他於
今年1月17日 「煽惑他人參與
未經批准的集結」 及 「煽動意
圖罪」 ，另於同月19日在中環
遮打花園集會遊行的場地附近
開咪叫口號，被控以一項 「公
眾地方行為不檢」 。

5月31日 譚得志在中環
碼頭一項活動後與

不同政見人士爭執中，起腳踢
對方大腿，被警方以普通襲擊
罪拘捕。

5月24日 譚得志在銅鑼
灣東角道對出擺街

站被捕，被控三罪：舉行或召
集未經批准公眾集會、公眾地
方內擾亂秩序、拒絕遵從或故
意忽略遵從警務人員作出的命
令。

國安處雷霆執法拘亂港分子

攬炒政棍譚得志被國安處拘捕
涉嫌發表煽動文字 引起他人憎惡或藐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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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非煽動自由
亂港政客譚得志涉發表煽動性文

字，被警方以觸犯《刑事罪行條例》
拘捕。反對派批評這是 「以言入罪」
，彷彿香港從此沒有言論自由、進入
黑暗時期似的，如果這不是出於無知
，就是故意誤導輿論。

禍從口出，自古皆然。言論自由
並非絕對，過了界線就不受法律保護
，譬如有人聲稱 「我要劫機」 ，肯定
會招來警察，這不是一句 「開玩笑」
就可以免責的。又譬如有人自稱 「三
合會成員」 ，就算什麼事都沒有做，
一樣有機會被起訴及判罪。

《刑事罪行條例》是回歸前所立
，當中規定若言論導致後果，引致憎
恨政府、令民間互相憎恨，可構成煽
動意圖，而透過文字、單張等宣傳有
關意圖，可構成犯罪。過去被控且罪
成的案例不少，港人絕不陌生。

因言獲罪，在西方國家更不新鮮
。美國俄亥俄州有男子因張貼恐怖組
織的文宣，並起底一些軍人的私隱
資料，結果被重判入獄二十年。三

藩市一名白人女子發布針對外來移
民的文宣，要求非本地出生者立即
離開美國，涉「發放不當訊息引起居
民恐慌」 ，被警方拘捕。英國也有
一名女子禍從口出，因為將一名跨
性別人士稱為 「男人」 ，招來警察
上門。

就在上周，澳洲一名年輕媽媽因
網上發貼反對 「封城」 ，立即被警方
拘捕。類似例子數不勝數。

反對派中不少人信耶穌，其實耶
穌也有一段話：凡人所說的閒話，必
要句句供出來；因為要憑你的話定你
為義；也要憑你的話定你有罪。

從來言論自由非 「大晒」 ，言論
自由更不是免責的開脫理由，在這方
面，沒有東方及西方之分，也沒有政
治制度之別。反對派將言論自由演繹
為煽暴自由、誹謗自由，動輒指摘
特區政府以言入罪，根本是混淆視
聽，不可能得逞。至於被捕的譚得
志最終能否入罪，公眾
先看法庭如何判決。

井水集

果斷執法 決不容許香港再亂起來
本港疫情稍見緩解，攬炒派又蠢

蠢欲動，破壞特區政府抗疫、抹黑中
央助港普檢。昨日更藉原定立法會選
舉日煽動街頭對抗，叫喊 「港獨」 口
號，不僅違反本地法律，更違反國安
法，事件中至少有二百八十九人被捕
，包括攬炒派政客。中聯辦發言人強
調支持特區政府果斷執法，道出無數
市民的心聲，更發出中央不容香港再
亂下去的重要信息。

特區政府早前決定立法會選舉押
後一年舉行，完全是疫情爆發第三波
之下的迫不得已，也是對市民健康與
生命安全負責的必要之舉，得到中央
的全力支持。事實上，為抗疫而推遲
選舉是國際通行做法，就在不久前，
新西蘭政府決定押後選舉，其時該國
每日僅增四宗個案，而香港一度日增
個案 「破百」 ，疫情更為嚴重，押後
選舉更是無可厚非。

經過兩個月的抗疫，香港疫情近
日有所緩解，新增確診個案曾跌至個
位數，但昨日又增逾二十宗，反映疫

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尤其是近半數
個案為不明源頭，情況未許樂觀。
在中央支持下，特區政府近日展開
社區普檢計劃，目前已有逾百萬市
民網上登記，八十多萬人完成檢測
，找出約十宗隱形患者，這對切斷
傳播鏈、控制疫情大有助益。中央
近日加派人手助港檢測，特區政府
官員更重提一度被擱置的「健康碼」
計劃，令人對香港將走出疫情陰霾抱
有希望。但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攬
炒派又來搞破壞，根本是無視抗疫大
局、為了一己政治私利而不顧別人死
活的行徑，必須受到最嚴厲的譴責。

必須指出的是，香港疫情在六月
份曾基本受控，但反對派在七月一日
發動非法遊行，其後又舉辦非法 「初
選」 ，才導致第三波爆發，且一發不
可收拾。兩個月過去，攬炒派再次上
街搞事，分明是希望疫情延續下去、
香港與內地維持封關狀況，造成事實
上的 「港獨」 。可以見到，昨日非法
遊行期間有人向警方投擲雨傘、水樽

等物品，更有人叫出 「五大訴求、缺
一不可」 、 「香港要獨立」 等口號，
公然違抗國安法，其借疫 「謀獨」 之
心，再一次暴露無遺。

攬炒派不甘心黑暴之火就此熄滅
，其幕後黑手也不願看到香港從此平
靜下來。而從《蘋果日報》昨日頭版
刊登 「還我選舉權」 文宣、發出 「動
員令」 ，到黃之鋒等一批攬炒政棍現
身示威現場，證明這是一場有預謀、
有組織、有計劃的破壞行動。

然而，國安法已經落實，香港進
入由亂入治的進程，在維護國家安全
及社會穩定大局上，只有剛性原則，
沒有彈性空間，對任何違反國安法
的行為都是零容忍。香港警方亦嚴
正聲明，對發生任何違法行為，必
將果斷執法，決不手軟。早前 「亂
港四人幫」 之首的黎智英被捕，其
洋助手MARK SIMON被通緝，足證
中央及特區政府不信邪、不怕鬼。
法律無情，膽敢以身試法者，必將自
食其果。

社 評

譚得志


